《惠州市户口迁移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政策解读

为全面规范统一全市户口登记管理工作，制定标准统一、指引明确的业务办理规范，惠州市公安局起草了部门规范性文件《惠州市户口迁移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。按照《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惠府〔2022〕32号）要求，现就文件解读如下：
一、制定背景
2025年11月10日，《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惠州市户口迁入登记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惠府办〔2025〕12号）印发实施，提出“市公安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依据本规定分别制定相关实施细则或指引”要求，为全面贯彻落实市政府指示要求，切实规范、细化、明确全市户口迁移管理业务办理操作规程和办事指引，做到分类指引、有法可依，规范统一、同步实施，服务精准、高效便利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惠州市户口迁移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细则》符合当前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、公安部和省公安厅、市政府等最新的政策精神和有关规定，严格按照《惠州市户口迁入登记管理规定》政策要求制定，全文共四章三十一条，包含总则、入户规范、法律责任和其他事项四部分。总则明确了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工作原则等内容；工作规范明确了各户口迁移政策条款的申办条件、所需材料、入户地址要求、办理流程等内容；法律责任明确了业务办理双方应履行的基本责任；其他事项对部分名词解释、文件有效期、解释权等作出规定。
《细则》通过条款内容规定细化实施标准，核心是户口市外迁入和市内迁移两方面户口迁移政策，且分别对市外迁入和市内迁移两方面政策条款进行逐一明确。总则、法律责任和其他事项三项内容围绕户口迁移政策条款，从相关的工作原则、名词解释、特殊情形、责任要求等方面对户口迁移政策的精准实施提供支撑和保障。具体为：
一是贯彻落实户口迁移政策。根据近年来公安部、广东省公安厅和惠州市户口迁入新政策，统一规范表述和管理规定，将名称定为《惠州市户口迁移实施细则》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是明确户口迁移事项。按照《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惠州市户口迁入登记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惠府办〔2025〕12号）精神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明确户口市外迁入、市内迁移等事项办理相关要求。其中市外迁入设居住就业入户、引进人才入户、招工招调干入户、亲属投靠入户、政策性安置入户等9个情形，市内迁移设稳定居住入户、招工招调干入户、亲属投靠入户等6个情形，全面明晰我市户口迁移政策条件，规范统一全市户口迁移业务办理情形。
三是明确集体户口设立事项。根据公安部、广东省公安厅对集体户立户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将设立集体户分为单位设立集体户和企业设立集体户进行细化管理。
四是明确户口迁移业务办理人的法定要求，户口迁移业务办理的审核时限要求，入户地址登记要求，以及对部分特殊情形办理户口迁移业务进行解释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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